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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届会议 

理事会届会，第三期会议 

2022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1 日，金斯敦 

议程项目 11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关于由秘书处委托就“区域”内开发
活动环境成本内在化为“区域”内矿物生产成本开展一项研
究的决定 

 国际海底管理局理事会， 

 注意到 2018 年 7 月成立以讨论财务模型和缴费机制的理事会不限成员名额

工作组在其第四次会议上，建议研究开发活动的环境成本，包括环境外部性相关

成本内在化的方式，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 

 强调无论当前决定，还是要求开展的研究得出的成果，均不以任何方式妨碍

理事会在稍后阶段就开发规章应否包含环境成本内在化机制作出的决定， 

 1. 请秘书长委托开展一项独立研究，评估“区域”内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

资本的价值，并且评估“区域”内潜在活动之潜在环境成本的价值，包括为此纳

入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服务将受影响的货币价值估计数，并决定： 

 (a) 研究应当包括目前对深海及相关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

并且应当涵盖海底、海底底土和水柱将会受到的直接和间接环境影响； 

 (b) 未来损失的确定应顾及今世后代的关切； 

 (c) 研究报告应当包含附录，在附录中阐述对个别采矿特许权的环境成本实

施经济价值评估的拟议方法，以便开发合同申请者运用这种方法，并且把结果作

为其工作计划的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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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研究应通过全球公开招标委托进行，通知至迟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发

布并公示一个月。关于所收报价、遴选过程和方案获选理由的信息，应在海管局

网站上公布； 

 (e) 研究应交由一个或多个独立、可信的机构承担，承担研究的机构以高校

或学术院所为宜，具环境经济学、金融、会计方面的专门知识，在“区域”内勘

探和开发相关任何活动中均无经济利益； 

 (f) 研究应于 2023 年 5 月底前完成并在海管局网站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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